
日六十月元年六十七國民華中 ︱

于
凌
波

8

害.. 
結
怨
於
人
、
吸
怨
在

明
叫
做
亂.. 
散
是
分
散
、
亂
是
持
戒
、
的
心
一
一
博
、
精
進
、
路
定
、三
以
忍
辱
度
隨
恨
.. 
瞋
恨

心
、
種
種
遠
害
，
加
於
他
人
。
擾
亂
，
使
心
志
不
能
統
一
。
智
怠
，
現
在
分
述
如
下

.. 

自
我
執
而
來
，
以
「
秘
」
為
世

a

嫉.. 
嫉
妒
他
人
、
妒
賢
、
臼

一
、
以
布
施
度
懼
貪.. 
食
是
界
中
心
，
順
我
者
害
，
逆
我
老

妒
能
、
妒
名
、
妒
利
者
屬
之
。
孩
們
平
常
自
以
為
是
一
個
健
一
切
煩
惱
的
根
本
，
社
會
上
一
膜
。
「
一
念
騏
心
起
，
百
萬
障

m
悽.. 
是
吝
笛
，
過
份
愛
惜
全
正
常
的
人
，
可
是
一
經
分
析
切
罪
惡
，
皆
由
宣
念
而
來
。
如
門
關
。
」
膜
恨
的
後
果
，
經
則

錢
財
，
不
肯
施
蔥
於
人
。
，
心
理
上
竟
有
這
麼
多
的
毛
病
貪
財
、
貪
色
、
貪
權
、
貪
勢
。
爭
執
、
衝
笑
，
重
側
門
毆
、
殺

u
h
無
慚.. 
自
暴
自
棄
、
不
白
，
但
是
出
乎
我
們
意
料
之
外
。
但
是
，
山
谷
扭
扭
滿
、
人
選
難
平
人
。

尊
白
靈
，
稱
「
無
慚
」
o

這
許
多
毛
病
如
何
治
療
呢
？
世
﹔
貧
勛
，
貪
到
多
少
也
不
夠
﹔
忍
厚
，
是
以
能
忍
之
心
，
忍

”u
h無
愧.. 
不
畏
議
論
、
不
懼
間
的
丹
藥
只
治
身
病
，
不
治
心
食
生
活
享
受
，
享
受
、
泳
、
必
沒
有
所
忍
之
境
。
語
云

.. 
「
士
可
殺

刑
罰
、
不
聽
勸
告
、
不
、
避
嫌
疑
病
。
治
心
病
晶
質
靠
佛
法
，
人
有
止
績
。
如
何
來
治
療
這
個
貧
字
而
不
可
縛
」
可
見
辯
之
難
忍
。

者
即
是
。
八
萬
凶
千
煩
惱
，
佛
有
八
梅
囚
幌
市
﹒
要
以
布
施
來
治
療
。
布
施
爆
若
能
忍
，
其
他
的
揖
過
就
較

也
本
信.. 
不
信
因
果
、
詳
誇
千
藥
方
。
佛
辦
大
醫
王
，
佛
就
有
財
施
、
法
施
、
無
畏
施
等
多
易
忍
受
了
。
忍
悸
，
不
僅
是
忍

聖
賢
、
質
事
真
理
、
一
切
不
信
的
法
都
是
欒
方
，
佛
是
臨
磁
鐵
說
種
，
一
個
人
恥
果
拾
得
拿
錢
財
別
人
所
給
予
的
搏
，
同
時
更
要

者
屬
之
。
法
，
對
症
下
藥
。
但
俗
話
說
：
去
濟
助
別
人
，
以
同
情
心
去
鞠
忍
自
己
所
迪
、
遍
的
境
。
如
何
在

M
m懈
怠.. 
即
懶
惰
、
不
阱
惡
「
射
人
先
射
鳥
，
擒
賊
先
為
王
懷
圳
人
，
以
他
所
知
道
的
佛
法
窮
困
病
苦
之
逆
境
中
，
忍
令
頹

、
不
為
馨
、
陰
跎
放
月
、
虛
度
。
」
治
病
要
治
本
，
不
能
治
標
去
度
化
別
人
，
他
這
個
貧
病
就
喪
卑
鄙
之
念
不
生
﹔
在
富
貴
順

光
陰
。
。
佛
有
兩
帖
治
本
的
樂
方
，
那
慎
役
的
悶
頭
了
。
遂
的
順
蜀
中
，
忍
令
驕
矜
沉
迷

臼
放
逸.. 
放
一
泌
縱
逸
，
不
顧
就
是
以
戒
定
慧
三
屆
－
4根
消
貧
、

二
、
以
持
戒
度
毀
犯.. 
將
戒
之
念
不
生
。
而
於
不
服
不
逆
之

廉
恥
，
以
致
道
德
喪
失
，
故
名
膜
、
痴
三
霉
，
以
六
度
訪
問
行
根
是
止
惡
修
善
的
意
思
。
白
居
易
常
境
中
，
忍
令
逮
髓
移
易
之
心

放
逸
。
治
八
萬
四
千
煩
惱
。
戒
、
定
、
間
烏
寞
神
帥

.. 
「
何
謂
佛
法
大
不
生
。

時
情
沈.. 
神
志
昏
袋
、
多
增
慧
三
學
也
包
括
在
六
度
之
中
，
意
？
」
咐
悍
的
日
﹒
「
諸
憨
莫
作
忍
縛
，
不
但
忍
心
理
上
侮
縛

臨
眠
，
以
致
不
修
正
泡
，
故
名
所
以
我
們
自
六
度
的
效
用
說
起
，
眾
善
奉
行
。
」
自
曰
：
「
這
峭
禍
害
順
逆
諸
境
，
且
要
忍
生
理

恰
玩
。
﹔
六
度
，
又
稱
六
波
羅
密
，
被
話
三
歲
孩
童
皆
知
。
」
禪
師
臼

ι

商
飢
鴻
寒
熱
劍
楠
諸
苦
。
忍

口
描
什
舉
.. 
神
就
不
足
、
忘
想
羅
密
是
梵
語
，
譯
為
「
到
彼
岸
.. 
「
三
歲
孩
當
曹
知
道
，
八
十
扉
是
中
心
主
宰
與
心
中
的
煩
惱

紛
飛
，
以
致
多
增
散
亂
，
故
名
」o
意
思
是
我
們
學
佛
的
人
，
老
翁
行
不
得
o

」
可
見
為
善
之
賊
膽
作
戰
，
一
念
不
忍
，
煩
惱

掉
舉
。
在
苦
難
生
死
的
彼
岸
，
乘
著
「
難
。
魔
即
獲
得
勝
利
。

也
失
正
受.. 
正
念
喪
失
、
邪
六
度
」
的
舟
錢
，
渡
過
偵
惱
的
戒
有
在
家
戒
與
出
家
戒
之
分

四
、
以
精
進
度
懈
怠
：
我
人

念
增
長
、
所
有
劫
德
、
忘
失
憶
中
流
，
到
遙
控
槃
寂
靜
的
彼
岸
，
在
家
居
士
的
基
本
戒
，
為
「
心
中
，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昏
瓶
、

持
。
，
也
可
說
，
放
納
服
下
「
六
度
毅
、
盜
、
淫
、
妄
、
酒
」
五
戒
掉
舉
諸
煩
惱
固
定
與
生
俱
來
的
。

的
，
不
丘
，
知

.. 
邪
見
入
心
、
不
」
這
劑
槳
，
治
你
心
中
的
煩
惱
。
一
個
人
如
果
能
夠
遵
守
五
戒
社
會
上
，
多
少
人
放
蕩
縱
逸
，

信
正
法
、
撥
無
因
泉
、
排
謗
鑿
，
獲
得
解
脫
和
自
在
。
六
度
有
，
試
想
可
滅
去
多
少
煩
惱
和
罪
神
志
昏
裳
，
、
心
神
不
定
，
蹉
跎

賢
。
六
味
瞄
槳
，
它
的
名
稱
是
布
施
、
憨
？
歲
月
﹔
這
些
病
，
惟
有
以
精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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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是
法
住
法
位
，
世
間
相
常
住
，
於
道
場
「
俱
舍
論
」
（
第
一
）
.. 
一
能
持
自
相
，
法
、
您
對
法
，
有
漏
法
、
氣
漏
法
，
有
為
法
從
狹
義
的

「
法
」
義
之
認
定
標
準
，
閃
去

知
己
，
導
師
方
捕
以
議
。
」
（
法
華
經
方
便
晶
故
名
為
〔
法
〕
0

」

、
無
為
法
，
心
法
、
非
心
法
，
心
鐵
法
、
非
佛
時
遠
，
有
可
凹
依
法
」
可
供
管
制
，
即

）
2追
問
句
偈
，
以
「
法
」
為
中
心
，
解
釋
締
「
成
唯
議
論
」
（
第
一
）
.. 
「
〔
法
〕
詞
心
數
法
，心
相
應
法
、
心
不
相
應
、
法
，
心
共
依
法
不
依
人
，
依
義
不
依
語
，
依
智
不
依
議

神
與
物
相
兩
界
的
本
體
面
目
。
法
，
不
僅
為
軌
持
。
」
有
法
、
心
不
共
有
法
，
隨
心
行
法
、
不
隨
心
，
依
了
義
不
依
不
了
義

」
﹔
所
詢
依
〔
法

「
法
擎
經
」開
展
出
一
片
燦
爛
的
妙
義
，
也

「
大
贊
積
經
」
（
第
五
十
二
）
.. 
「
一
切
行
法
，
內
法
、
外
法
，
且
阻
法
、
細
法
，
上
法
〕
不
依
人
」
，
即
是

1

〔
認
法
〕
不
認
人
」

為
一
切
佛
典
晏
現
「
佛
法
在
世
間
，
不
離
世
諸
〔
法
〕
，
或
名
為
〔
法
〕
，
或
名
非
〔
法
、
下
法
，
近
法
、
遠
法
，
受
法
、
非
受
法
，
。
凡
說
法
品
，
著
法
義
脅
，
不
管
你
是
一
那

間
貸
」
的
宗
旨
。
〕
，
何
以
故
？
若
能
了
知
如
是
諸
法
，
皆
空
出
法
、
非
也
法
，
共
凡
夫
法
、
不
共
凡
夫
法
人
、
正
人
、
君
子
、
小
人
、
聖
賢
、
嚴
劣
、

法
的
「
象
徵
」
奧
義
，
通
於
一
切
事
相
﹔
、
無
相
、
無
顧
（
無
作
）
，
即
一
切
法
，
並
’
次
第
法
、
非
次
第
法
，
有
次
第
法
、
無
次
佛
道
、
外
道
、
古
人
、
今
人
、
本
函
人
、
外

每
一
相
中
都
有
法
」
在
，
每
一
法
中
都
有
名
為
〔
法
〕

0

」
第
注
︱
︱
如
是
等
二
、
法
。
叉
三
法

.. 
色
法
、
國
人
..... 

」
所
出
之
〔
法
〕
’
契
於
佛
義
，

「
相
」
在
﹔
前
蔚
為
「
法
性
」
’
後
者
為
「
「
俱
舍
光
記
」
（
大
正
因
一
如
卷
一
）
釋
心
法
、
心
不
相
悠
訟
，
過
去
法
、
現
在
法
、
使
是
「
正
法
」
’
亦
即

1

佛
法
」
，
也
說
是

法
相
」
’
徵
至
一
栗
，
大
至
滄
海
﹔
其
象
如
「
軌
持
」
二
字
說
：
「
釋
〔
法
〕
名
有
二
﹒
未
來
法
，
等
法
、
不
善
法
、
無
記
法
，
學
法
學
佛
者
的
共
同
遵
循
標
準
。

星
球
，
抽
象
如
神
識
，
莫
不
非
法
。
「
法
住
一
能
持
自
性
，
詢
一
切
〔
法
〕
，
各
守
自
從
、
非
同
于
法
、
非
凹
的
手
非
無
學
法
，
見
諦
斷
法
、
佛
家
對
「
正
法
」
有
助
於
眾
生
出
菁
、
修

法
位
」
’
意
調
一
切
相
便
是
「
法
相
」
’
法
，
如
『
色
』
等
性
，
常
不
改
變
﹔
二
軌
住
勝
恩
惟
斷
法
、
無
斷
法
︱
︱
如
是
等
三
法
。
叉
道
、
入
涅
槃
的
種
種
方
法
義
理
之
解
釋
’
的
絕

不
離
世
間
，
世
間
位
便
是
法
位
，
法
性
無
所
可
－
－
－
－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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盯
在1

）
之
一
﹔
斗
蓋
一
論
「
法
」
義

：

1

：
一

一
是
狹
義
的
：
指
佛
住
世
所
說
一
切
注
義
「
︱
i
l
－
－
l
尸
川
u
r
H
H
H
H
H
H
U
H
H
H
H
H
H
H
H
H
H
H
U
U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H
t

」

’
與
佛
滋
後
一
切
佛
義
所
入
的
經
律
論
，
包
解
，
如
『
無
常
』
等
生
人
無
常
等
解
。」
間
法

﹒
欲
界
繫
法
、
色
界
恥
無
法
、
無
色
界
繫
不
取
決
於「
人
情
、
權
威
、
政
治
審
判
L
。

括
非
佛
說
而
契
於
佛
義
的
思
想
、
文
字
﹔
「
大
乘
入
楞
伽
經
」
（
第
五
剎
那
品
）

.. 

法
、
不
槃
法
﹔...... 

五
陰
、
六
種
、
六
內
入
此
「
佛
法
」
之
所
以
為
「
佛
法
。

一
固
定
康
義
的
：
泛
指
一
切
精
神
與
物
質
活
「
一
切
〔
法
〕
，
所
謂
善
法
、
不
善
〔
法
〕
、
六
外
入
、
六
生
性
、
六
喜
行
、
六
憂
行
、
不
過
，
眾
生
思
想
角
度
、
道
德
評
估
、
修

動
現
象
。
，
有
為
、
無
為
〔
法
〕
，
世
間
法
、
出
世
間
六
捨
行
、
六
妙
竹
、
七
淨
、
八
一
腦
生
、
九
次
道
境
界
有
差
異
，
因
此
對
－
法
」
的
認
知
會

釋
「
狹
義
」
法
之
經
論
，
如
︱
︱
法
，
有
漏
法
、
無
漏
法
，
有
受
法
、
無
受
法
第
滋
、
十
軍
處
、
十
二
因
緣
︱
︱
如
是
可
知
槌
人
拉
大
距
離
，
於
是
便
會
產
生
所
謂
可
仁

「
大
智
度
論
」
（
第二
十
二
）.. 
「
〔
法...... 

。
」
等
法
聚
，
魯
說
無
口
單
純
遂
不
可
說
靈
。
」
者
見
仁
、
智
者
見
智
」
的
「
無
知
」
現
象
，

〕
有
二
種.. 
一
佛
所
演
說
三
藏
十
二
部
、
八
「
放
光
般
若
經
」
（
第
三
了
木
品
）.. 
「
因
此
，
〔
法
〕
之
木
義
，
已
包
括
「
本
體
這
也
就
是
我
，
一
切
事
翠
的
解
釋
僚
準
是
隨

寓
四
千
法
聚
﹔
二
佛
所
說
〔
法
〕
義
，
所
謂
諮
〔
法
〕
詢
︱
︱
善
法
、
惡
法
，
記
法
、
未
」
與
「
現
象
」
、
「
世
間
與
出
世
間
」
一
切
人
而
訂
的
，
也
因
此
「
民
運
」
就
無
法
在
凡

〔
持
戒
、
神
定
、
智
慧
、
八
雪
道
及
解
脫
果
記
法
，
俗
法
、
道
法
，
有
漏
法
、
無
漏
法
，
，
統
其
宗
耍
，
理
其
微
末
，
研
究
佛
義
，
如
夫
心
中
肯
定
，
所
以
佛
陀
滋
後
才
以
「
聖
一
百

涅
槃
等...... 

〕
」
。
有
為
法
、
無
為
法
。
」
果
能
在
「
法
」
字
上
痛
下
工
夫
，
活
埋
一
番
益
」
來
作
為
「
真
理
」
（
道
）
的
仲
裁
。

「
過
去
現
在
因
果
經
」
（
第
三
）
﹔
「
囚
「
成
實
論
」
（
第
二
法
聚
品
）.. 
「
可
知
，
也
就
不
負
釋
迦
佛
陀
的
一
番
教
誨
了
。
報
盆
大
師
在
其
名
著
「
宗
論
一
（
四
之
三

諦
〔
法
〕
翰
，
是
為
鬥
法
〕
質
O
i

－
－
－
一
等
法
聚
者
，
詢
︱
︱
可
知
法
、
可
識
法
，
色
所
謂
「
法
」
’
狹
言
「
佛
，
法
」
’
廣
言
「
）
中
論
一
法
」
的
兩
極
認
定
方
式
說

.. 

釋
「
廣
義
」
法
之
經
論
，
如
︱
︱
法
、
無
色
法
，
可
見
法
、
不
可
見
法
，
有
對
一
切
相
」
。
正
人
觀
邪
法
，
邪
法
亦
成
正
﹔

佛
號
大
醫
王

在據四節「根的是難來的， 病我王起是對人當上的治這是生病一 心︱菩我樹 句題佛，念當菩隨二 是士釋
火在千上貪本。人然，疾人生說們說上治病心帥也法不一心可，種原理偉提人示釋墮目獄聯生時提李年二本、迦佛
宅我煩誠、說這人有多病人為起首的的標人中，有來了辦理以這是來士大。離我迦語，大語老擔時炳的十文調2正經
之人惱，膜，些皆程生。皆六：先法疾，用的但心為，疾︱為一生人的的 l知苦們牟 I而是還是居任院南時多題御店中
中心。由、是心俱度多這有道 自才病不電死心理之必病︱我類理辦疾書哥同得字尼來借王：士大。老 4民主F 目丈佛記村
，中由三痴人病，輕劫些先眾 我能，是直接結理醫哥哥須，精們病 ︱的病帥時樂窗佛的用」「， 聽起草等居，前，夫一載
得，這毒」人是絕重黨病天生 人治化、治、，書專制l 治由世神f台，︱疾。，也，人是。蔡。心送經院士我︱何、位，

2告訴訟臨歸是真主崢龍河草草草走向！I~落在雪訴農蓋全書臣們鵑晶宮是說起當
自人煩為，所呢全別成無生的 上。爾人射病不神然或梅疾另間上兩 治態惱象誨 士本海副主革之辦中國「師十十
由如惱八位俱？沒’的始俱人 的現大鎖，臀闢病社佛生病一的的種 我王趨，師 這文土對的日佛，五佛、種種
和處盤萬枝的從有但，以來類 疾在醫心全的病科會說腎，類鶴疾 ： 人︱向耍， 一的，聯蔡，教迫十號佛稱稱

大世敏銳
樂留態， ︱
。王，是︱
」這如此
呢十來處
？種、所
這稱應稱
其號供的
中中、佛
有，正，
一並偏是
段沒知指
故有、十
事 「助方

主m 他財姓節符境蠻知 ，大行三
． 人 '-..J" z ‘ 6. 、 5 ，、 4. • 3. 特醫足世
。、出檢索諂矯 4軍 區。﹔不 惱 掩 i是在王、諸
年身：事：妄：惱論：蓋：此」善佛
壯門是教心於鹿害草草 1生過自斂一逝而
、第儲奉不他偽於卑情失己逃個、言
聰）傲、誠，不人親暴，作出稱世，
閥、，詔1主故賞。疏憨故愿來臨間並
等大如媚、名、 ’、名，：在串串不
，富自於！最為詐一語為不內、是
僑（持人現誼現 迦意接欲 ，無事
於錢放。膛。及1 逆粗。人 位上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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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八
萬
阿
千
煩
惱
，
是
我
人
與

生
俱
來
的
心
理
病
態
，
世
親
論

飾
，
造
「
百
法
興
門
論
」
，
把
眾

多
的
煩
惱
歸
納
起
來
，
歸
納
為

六
種
根
本
煩
惱
，
二
十
種
隨
煩

惱
，
簡
述
如
下.. 

一
、
根
本
煩
惱
﹔

有
六
種
，

名
稱
如
下.. 

l

品H.. 
貧
是
惺
吝
不
捨
、
越

分
追
求
。
社
會
上
的
大
家
樂
、

金
光
線
、
巧
取
豪
奪
，
皆
是
由

食
字
而
來
。

Z
瞋.. 
時
時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
，
對
這
逆
我
的
人
，
含
恨
念
怒

。
社
會
上
的
字
執
、
門
毆
、
毀

容
、
殺
人
，
以
至
於
結
仇
結
怨

，
全
是
由
一
念
膜
心
而
起
。

1

痴.. 
痴
不
固
定
完
全
無
知
，

而
是
因
果
迷
亂
，
以
是
為
非
。

社
會
上
的
為
情
痛
苦
，
為
愛
自

殺
、
執
迷
不
悟
者
屬
之
。

4

慢.. 
是
驕
慢
，
處
處
覺
得

一
高人
一
等
，
別
人
不
如
自
己
。

細
分
有
慢
、
過
慢
、
過
過
慢
、

我
慢
、
增
上
慢
、
卑
劣
慢
、
邪

授
等
七
種
，
此
處
從
略
。

且
提.. 
疑
是
信
之
反
，
不
但

對
三
蟹
的
功
德
、
凶
務
的
真
理

、
因
果
的
能
力
生
疑
，
對
社
會

其
他
人
、
事
也
生
疑
。

也
不
正
丸.. 
有
身
兒
、
邊
兒

、
邪
見
、
見
取
兒
，
戒
禁
取
見

之
分
，
一
切
不
正
確
的
見
的
阱
，

都
稱
不
正
見
，
如
執
四
大
五
蘊

為
晨
我
，
如
說
「
人
死
如
燈
滅

」
之
斷
見
，
誘
因
果
、
謗
善
事

等
皆
屬
之
。

二
、
隨
煩
惱
：
叉
分
為
小
隨

煩
惱
十
種
、
中
隨
煩
惱
二
種
、

大
隨
煩
惱
八
種
，
名
稱
如
下.. 

1
ι
耐
心
.. 
遇
到
逆
境
不
能
忍
受

，
詬
學
自
漫
罵
。

Z

恨.. 
繼
念
怒
之
後
，
皆
怨

於
心
，
憤
恨
無
已
。

邪
人
似
正
法
，
正
法
亦
成
邪
。

團

深
人
御
淺
法
，
沒
法
亦
成
深
﹔

自

淺
人
觀
深
法
，
深
法
亦
成
淺
。

E

闖
入
獄
偏
法
，
偏
法
亦
成
問
﹔

E

偏
人
觀
關
法
，
附
法
亦
成
偏
。

團

道
入
鍛
俗
法
，
俗
法
亦
成
道
﹔

國

俗
人
說
道
法
，
道
法
亦
成
俗
。

E

︱
︱
洶
為
一
針
見
血
之
論
。

E

天
地
間
很
多
敢
情
在
正
人
、
深
人
、
國

可

人
、
道
人
的
眼
晨
，
多
半
是
荐
的
、
美

E

的
L
民
的
、
可
裂
的
」
﹔
而
在
邪
人
、
沒

E

人
、
偏
人
、
俗
人
一
的
限
逛
，
所
有

1
有
意

義
的
、
道
德
的
、
深
妙
的
L
J恨
物
，
都
成
了

他
們
視
她
扛
的
變
形
物
。

你
若
可
以
牛
羊
眼
看
眾
生
」
’
眾
住
都
是

可
牛
羊
」
一
樣
。

天
底
下
的
箏
，
你
耍
弄
得
透
徹
，
制
叫
個
明

白
，
解
決
得
衍
清
楚
楚
，
水
落
石
出
，
是
很

難
的
。

所
以
智
拉
伯
在
疑
謗
交
加
、
事
理
朱M煦
的
情

況
之
下
，
總
以
「
不
難
」
為
宗
，
「
默
待
歷

史
來
判
決
」
。

虫
草
級
經
云
﹒
「
心
如
工
占
師
，
能
最
語
世

間
」
，
原
來
，
「
法
」
是
心
造
的
，
眾
生
的

莘
舍
，
都
是
不
明
法
義
」
的
緣
故
！
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
度
之
。

什
麼
是
將
進
呢
？
純
一
無
雞

曰
精
，
鼓
勇
車
前
臼
逛
。
精
進

者
，
未
生
之
苦
心
令
速
生
，
已

生
乏
善
心
令
增
長
。
未
生
之
惡

念
令
不
生
，
已
生
之
惡
念
令
速

斷
。
我
們
學
仰
的
人
，
上
求
佛

道
、
下
化
眾
生
，
當
以
純
一
直

進
之
心
，
斷
妄
念
、
去
執
贅
，

精
進
不
懈
。

五
、
以
總
定
度
散
亂
：
禪
定

梵
語
牌
鄰
，
義
為
靜
慮
。
我
人

的
一
顆
妄
心
，
對
境
學
綴
，
剎

那
不
斷
。
佛
經
講
心
如
狂
象
，

儒
家
說
心
猿
意
馬
，
可
見
此
心

之
錄
制
服
。
禪
定
削
即
在
於
捨
散

亂
，
禪
定
有
事
定
理
定
之
分
﹔

理
定
者
，
參
禪
打
坐
﹒
’
事
定
者

，
依
心
攝
境
。
心
不
散
亂
，
心

不
隨
鐘
關
押
，
郎
、
心
力
集
中
而
後

生
智
慧
的
一
種
定
力
。
如
何
能

依
心
攝
境
呢
？
一
句
「
南
無
阿

彌
陀
佛
」
學
穢
，
就
可
使
妄
心

鈴
於
一
念
。
念
佛
念
到
純
熟
之

時
，
不
念
而
念
、
念
而
不
念
，

時
時
把
一
顆
心
繫
在
佛
披
上
。

念
佛
之
人
，
主
要
在
「
看
破

、
放
下
」
’
減
少
牽
掛
。
果
能

「
心
無
罣
磚
」
，
自
然
心
境
寧

靜
，
不
止
是
社
散
亂
，
且
亦
度

貪
吝
、
度
瞋
蔥
、
度
愚
痴
也
。

六
、
以
智
慧
度
愚
痴.. 
智
慧

是
六
皮
之
首
，
心
經
云.. 
「
親

自
在
菩
薩
，
行
深
般
若
波
羅
蜜

多
時
，
個
山
兒
五
蘊
皆
空
，
度
一

切
苦
厄...... 

」
般
若
，
即
是
智

慧
。
而
這
種
智
話
，
不
是
世
智

辯
聰
的
有
漏
智
恕
，
而
是
間
融

無
圾
的
正
如
回
妙
毯
，
反
正
獲
得

智
慧
，
能
破
一
切
客
前
慨
煩
惱
，

顯
露
泣
如
佛
性
。
智
慧
的
仰
而

得
呢
？
也
禪
定
－m
縛
，
經
云
：

「
也
成
生
定
，
因
定
位
惡
」
。

我
們
不
必
殺
般
廿
一
祠
的
正
智
妙

蓉
，
即
是
世
俗
上
有
智
慧
之
人

，
亦
能
明
違
心
中
V
理
、
鑑
因
如
果

。
有
了
智
訟
，
可
以
趨
吉
避
凶

，
轉
禍
為
福
。
沒
有
智
慧
，
導

作
糊
悔
，
明
，
小
則
敗
家
，
大
則

央
身
，
這
就
是
愚
痴
的
後
果
。

修
六
度
，
是
六
度
同
時
並
進

，
並
不
是
一
絲
一
樣
修
。
果
然

能
修
得
一
分
，
我
們
的
心
病
就

減
少
一
分
，
修
得
十
分
，
心
病

就
減
少
十
分
。
可
惜
末
法
時
代

的
眾
生
，
由
於
多
生
多
劫
的
習

氣
，
個
性
頑
強
，
執
著
深
重
，

根
本
不
承
認
自
己
有
病
，
自
然

更
不
ι仿
佛
是
大
當
王
。
岫
咖
吼
叫
的

法
能
治
病
，
俗
語
品.. 
「
榮
蠻

不
死
病
，
M
W度
有
緣
人
。
」
佛

有
八
萬
間
千
種
妙
藥
，
吃
與
不

吃
，
也
只
有
看
各
人
的
級
分
了

請
於
閱
讀
本
刊
J
後
，
姐
于
保

存
，
轉
贈
伯
人
﹒
功
德
無m
w
I


